
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度計畫

相關作業規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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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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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 本部自109年起實施本計畫，以鼓勵社會工作(下稱社工)人員專業久任

及經驗傳承，明定年資晉階考核機制，年終考核通過次年起可晉1階

(提高8薪點)，並運用本部社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下稱社工人力系統)

登載社工人員考核及年資等相關資料俾利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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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概況

查社工人力系統各社工人員登載資
訊，109年度共計4,244筆，其中計有
1,231名社工晉階考核通過，晉階率約
計29.01%，110年度共計4,479筆，其
中計有1,310名社工晉階考核通過，晉
階率約計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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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未通過3,169

通過1,310

109年

未通過3,013

通過1,231

29.01%    ｜ 29.25%

• 本部近期調查晉階考核情形發現下列問題：

01
晉階考核情形未詳實登載：
考核不通過，僅註記「經單位考核不予晉階」。

考核通過，未將晉階情形登載至系統。

02
未落實辦理晉階考核機制：
次年未延續承辦方案、單位自籌給付年資加給薪

資高於晉階考核規定、社工人員自願放棄等。

03
不符考核要件，仍晉階考核通過：
年資未滿(未於當年度1月31日前到職者)、年終轉

換任職單位。

04
次年未加計晉階薪點：
年資晉階考核通過，惟次年轉換至其他縣市、單

位、方案任職未加計晉階薪點



三、考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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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考核要件

受補助專業服務費之
社工人員當年1月至
12月需在職(1月至少
要有1天在職，12月
也要在職)。

02

年資採認

以符合年終 ( 度 ) 考
核，且通過考核為原
則，並以會計年度為
採計基準，畸零月數
不予併計。

03

年資中斷

年資計算中斷者(逾1

年)，重新進用後則年
資重新起算，迄任職
滿1年且通過考核，
次年起併計已採認年
資，留職停薪 (如育
嬰、侍親等)者不在此
限。

04

免辦考核

年中(逾1月)到職者、
已晉陞至最高第7階
者，無須辦理考核晉
階。



四、考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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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規定 110年(含)以前規定 說明

柒、實施方式

一、建構階梯式專業服務費之補助制度

(第5段)

年資之晉階考核，由受補助單位於年終核銷

時，以受補助單位原有之考核機制為原則，依

社工人員個人工作成效、服務案量、專業表現

或服務品質、工作態度、團隊合作等考核項目

辦理考核(如無考核機制，得參照附表2)，並

應將考核結果填報於附表3，掃描上傳至本部

社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及辦理年資晉階作業，

未晉階之人員，經補助單位查核具晉階條件

者，補助單位得調整考評結果。考核結果通過

之受補助社工人員，次年起可晉1階(提高8薪

點)為原則，晉階階數比照聘用人員俸點報酬

標準，最高晉陞至第7階。

柒、實施方式

一、建構階梯式專業服務費之補助制度

(第5段)

年資之晉階考核，由受補助單位於年終核

銷時，以受補助單位原有之考核機制為原

則，依社工人員個人工作成效、服務案

量、專業表現或服務品質、工作態度、團

隊合作等考核項目辦理自評(如無考核機

制，得參照附表2)，並應將自評情形填報

於附表3；由補助單位辦理考核複評，必要

時得調整考評結果。考核結果通過之受補

助社工人員，次年起可晉1階(提高8薪點)

為原則，晉階階數比照聘用人員俸點報酬

標準，最高晉陞至第7階。

為簡便行政作業，並尊

重受補助單位用人管理

權責，本部於110年12

月22日修正本計畫，

111年起刪除由補助單

位辦理考核複評作業之

規定，惟受補助社工人

員之110年度年資晉階

考核，仍應依修正前規

定辦理。



五、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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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補助社工人員
1月至12月均在職

符合考核要件

109、110
年

111年

受補助單位
辦理自評

補助單位
辦理複評

受補助單位
辦理考核

補助單位
確認辦理情形

補助單位
上傳及填報
複評結果

受補助單位
上傳及填報
考核結果年終核銷時，應併同辦

理晉階考核，將考核結

果同核銷資料報結。

補助單位應確認受考核人員是

否符合考核要件(1至12月是否

均在職)，並確認晉階情形。



110年：受補助單位應依社工人員

個人工作成效、服務案量、專業表

現或服務品質、工作態度、團隊合

作等考核項目辦理自評，並於年終

核銷時，提供考核結果及專業服務

費用印領清冊之正本各1份送補助

單位辦理考核複評。

111年：受補助單位應依社工人員

個人工作成效、服務案量、專業表

現或服務品質、工作態度、團隊合

作等考核項目辦理自評，並於年終

核銷時，提供考核結果及專業服務

費用印領清冊之正本各1份送補助

單位報結。

※考核表及專業服務費用印領清冊
應有單位主管及承辦人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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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補助單位可

採用原有考核

機制，惟應含

「 晉 階 」 情

形。



○○○○○基金會

○○○○○計畫

專業服務費用印領清冊

月份 員工姓名
身份證
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薪資
病事假
扣薪

應領
金額

自籌
金額

補助
金額

代扣勞工自付
勞健保、所得

稅等

實領
淨額

簽名或
蓋章

備註

1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45,000 45,000 10,084 34,916 1,652 43,348

2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45,000 45,000 10,084 34,916 1,652 43,348

3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45,000 45,000 10,084 34,916 1,652 43,348

4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50,000 3,333 46,667 11,751 34,916 1,720 44,947 請假2日

5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50,000 50,000 15,084 34,916 1,720 48,280

6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50,000 50,000 15,084 34,916 1,720 48,280

7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50,000 50,000 15,084 34,916 1,720 48,280

8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50,000 50,000 15,084 34,916 1,720 48,280

9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50,000 50,000 15,084 34,916 1,720 48,280

10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50,000 8,065 41,935 7,019 34,916 1,720 40,215 請假5日

11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50,000 50,000 15,084 34,916 1,720 48,280

12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50,000 50,000 15,084 34,916 1,720 48,280

年終
獎金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150,000 150,000 97,626 52,374 7,500 142,500 12/12*1.5

合計 735,000 11,398 723,602 252,236 471,366 27,936 695,666

備註： 受補助單位考核自評： 補助單位考核複評：

1.如以劃撥入帳撥付者，得檢附轉帳金融機構等之簽收或證明文件，免請受款人簽章。 次年度予以晉階 次年度予以晉階

2.年終獎金計算方式，例如：服務起訖日為109.03.15-109.12.31，可領取10/12*1.5。 次年度不予晉階 次年度不予晉階

3.年資之採認，以符合年終(度)考核，且通過考核為原則，並以會計年度為採計基準，畸零月數不予
併計。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承辦人 單位主管

督導 林家豪 理事長 吳淑芬 科長 王淑惠 組長 何志明

補助單位辦理考核複評後，務必將複

評結果上傳至「本部社工人力資源管

理系統」，並於系統填報晉階情形。

※考核表及專業服務費用印領清冊應

有單位主管及承辦人用印

(系統操作說明請參考下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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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0年年資晉階考核



○○○○○基金會

○○○○○計畫

專業服務費用印領清冊

月份 員工姓名
身份證
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薪資
病事假
扣薪

應領
金額

自籌
金額

補助
金額

代扣勞工自付
勞健保、所得

稅等

實領
淨額

簽名或
蓋章

備註

1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45,000 45,000 10,084 34,916 1,652 43,348

2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45,000 45,000 10,084 34,916 1,652 43,348

3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45,000 45,000 10,084 34,916 1,652 43,348

4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50,000 3,333 46,667 11,751 34,916 1,720 44,947 請假2日

5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50,000 50,000 15,084 34,916 1,720 48,280

6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50,000 50,000 15,084 34,916 1,720 48,280

7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50,000 50,000 15,084 34,916 1,720 48,280

8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50,000 50,000 15,084 34,916 1,720 48,280

9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50,000 50,000 15,084 34,916 1,720 48,280

10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50,000 8,065 41,935 7,019 34,916 1,720 40,215 請假5日

11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50,000 50,000 15,084 34,916 1,720 48,280

12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50,000 50,000 15,084 34,916 1,720 48,280

年終
獎金

郝年 A111222333 臺北市○○○○ 150,000 150,000 97,626 52,374 7,500 142,500 12/12*1.5

合計 735,000 11,398 723,602 252,236 471,366 27,936 695,666

備註： 受補助單位自評考核結果：

1.如以劃撥入帳撥付者，得檢附轉帳金融機構等之簽收或證明文件，免請受款人簽章。 次年度予以晉階

2.年終獎金計算方式，例如：服務起訖日為109.03.15-109.12.31，可領取10/12*1.5。 次年度不予晉階，說明： 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

3.年資之採認，以符合年終(度)考核，且通過考核為原則，並以會計年度為採計基準，畸零月數不予
併計。

承辦人 單位主管

督導 林家豪

受補助單位辦理自行考核後，務必將複

評結果上傳至「本部社工人力資源管理

系統」，並於系統填報晉階情形。

※考核表及專業服務費用印領清冊應有

單位主管及承辦人用印

(系統操作說明請參考下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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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年資晉階考核

理事長 吳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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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開Google Chrome瀏覽器

2. 於紅框處輸入網址(或直接點選下列網址)
https://sasw.mohw.gov.tw/mosw/ (如紅框2)

3. 輸入帳號(如紅框3)
4. 輸入密碼(如紅框4)
5. 依圖片顯示文字輸入驗證碼(如紅框5)
6. 點選【登入】(如紅框6)

1

2

3

4

5

6

1
1

https://sasw.mohw.gov.tw/mosw/


7.點選【社工人力管理及分科分級訓練】

8.點選【社工人力資源管理】 (如紅框8)
9.輸入人員「姓名」或「身分證/居留證字號」(如紅框9)
10.點選【查詢】(如紅框10)

7

9

10

12

8



11.點選【薪資】
(如紅框11)

12.點選年度【110】
(如紅框12)

11

12

13



13. 輸入【專業服務費核銷總金額】 (如紅框13)
14. 點選【本年度考核情形】：

(1)考核通過者選【通過】

(2)考核未通過者選【未通過】並填寫【原因】。

15. 考核欄位點選【選擇檔案】，上傳『受補助單位初評
及補助單位複評後』之印領清冊，並點選【存檔】。
(如紅框15)

13

14-(1)

14-(2)

15

1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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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義1：年資認定是用補助項目認定？跨方案是否也可以併計年資？(如雙老家庭支持計畫轉換至家庭照

顧者支持計畫)

答：
(1) 本計畫考核制度參考公務人員考績法第3條、第10條及第22條規定略以，年終考績於每年年終考核

其當年1月至12月任職期間成績及年終考績應晉俸級。為期專業久任及計算一致性，明定年資之採

認，以符合年終(度)考核，且通過考核為原則，並以會計年度為採計基準，畸零月數不予併計；考

核結果通過者，次年起可晉1階(提高8薪點)為原則。
(2) 爰此，通過考核係年資採認之要件。年中變更補助或委託者，因無法辦理考核，是以無法採計該

年度年資。此外，為維護社工人員權益，如社工人員於同一任職單位所申請之補助計畫間轉換同

職務(如社工員服務1-5月於A方案服務，6-12月於B方案服務，惟A、B兩方案均由同一任職單位申

請之補助計畫)，經本部同意備查且在社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有登錄，可由該任職單位辦理初評後

送補助單位辦理複評。(考量同一任職單位可評量該社工人員全年度工作成效或專業表現，且避免

任職單位以轉換方案的方式，使其無法累積年資)。

1至5月服務雙老家庭支持計畫
(任職於老年照護服務基金會)

郝社工

6至12月服務家庭照顧者支持計畫
(任職於老年照護服務基金會)

郝社工

同一任職單位不同方案，可辦
理晉階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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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義2：受補助社工人員第2年中途申請育嬰留停且在第3年回來，是否第4年才可以參加考核，如果考核

通過可以晉階，那前段1年年資是否可以併計(1年+新通過的1年)？

答：依本計畫規定，育嬰留停者非屬年資中斷者，復職當年即可依原有1年年資(288薪點)起算。如第3年

1月份復職且12月份仍在職者，仍可參加考核；如年中復職，因無法辦理考核，是以無法採計該年

度年資。

郝社工

109年1至12月在職

280薪點/34,916元
晉階考核通過

110年1至3月在職
4月開始育嬰留停

288薪點/ 35,913元

111年4月復職

288薪點/35,913元
無法辦理晉階考核

112年1至12月在職

288薪點/35,913元
得辦理晉階考核

郝社工

109年1至12月在職

280薪點/34,916元
晉階考核通過

110年1至3月在職
4月開始育嬰留停

288薪點/35,913元

111年1月復職
至12月仍在職

288薪點/35,913元
得辦理晉階考核

112年1月

296薪點/36,911元
(假設111年度晉階考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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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義3：受補助社工人員次年度未接續服務該方案或離職，是否仍需辦理晉階考核？

答：年資晉階考核，係依受補助社工人員當年1月至12月任職期間之個人工作成效、服務案量、專業表現

或服務品質、工作態度、團隊合作等考核項目辦理，不受次年度是否在職或轉換方案影響。爰此，

受補助社工人員當年度1月有1天在職，並持續至12月仍在職，即符合辦理年資晉階考核之要件。

110年1至12月在職 111年1月離職

18

110年度仍應辦理晉階考核



111年規定 110年(含)以前規定

(1) 補助單位就是補助專業服務費的單位，可能是本部相關司署，也可能是地方政府。

(2) 未來如需查帳或確認年資晉階事實，依系統權限，本部及地方政府均有檢視該社工人員年資晉階考核之權限。

(3) 年資晉階考核，由受補助單位於年終核銷時，以受補
助單位原有之考核機制為原則，依社工人員個人工作
成效、服務案量、專業表現或服務品質、工作態度、
團隊合作等考核項目辦理考核(如無考核機制，得參照
計畫附表2)，並將考核結果填報於附表3，掃描上傳至
本部社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及填報晉階結果後，由補
助單位確認。

(4) 本部暨所屬機關之補助案，地方政府應將民間單位
「專業服務費印領清冊」及「考核表」送回本部，由
本部暨所屬機關追蹤晉階考核情形。

(5) 受補助單位如原已有考核表，可於原考核表上增列
「晉階結果」欄位，並由承辦人及單位主管用印後送
補助單位備查。

(3) 年資晉階考核，由受補助單位於年終核銷時，以受補
助單位原有之考核機制為原則，依社工人員個人工作
成效、服務案量、專業表現或服務品質、工作態度、
團隊合作等考核項目辦理自評(如無考核機制，得參照
計畫附表2)，並應將自評情形填報於計畫附表3；由補
助單位辦理考核複評，必要時得調整考評結果。全卷
奉核後，由補助單位將表件掃描上傳至本部社工人力
資源管理系統作為佐證附件，並填報晉階結果。

(4) 本部暨所屬機關之補助案，多採就地審計，惟為辦理
本部暨所屬機關補助之社工人員年資晉階，地方政府
應將民間單位「專業服務費印領清冊」及「考核表」
送回本部，由本部暨所屬機關辦理複評。

(5) 受補助單位如原已有考核表，可於原考核表上增列
「受補助單位考核自評」欄位及「補助單位考核複
評」欄位，並由承辦人及單位主管用印後送補助單位
辦理複評。

疑義4：如何辦理年資晉階考核複評？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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